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法委员会
2018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1、 [bookmark: _GoBack]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法委员会主要职责
根据《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法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阎办字【2019】40号），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法委是区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为正处级,下设办公室、综治科、维稳科3个内设科室。
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二）拟订全区政法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全区政法领域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调查研究，统筹推进政法改革工作。
（三）组织、协调、指导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全区社会稳定形势；组织完善维稳工作机制，负责全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指导政法各部门处理影响全区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牵头负责协调应对和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协调处理群体性事件。
（四）分析研判全区社会治安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加
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督导检查，协调指导全区推进治安问题排查整治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统筹协调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感。
（五）了解掌握邪教发展动向，组织开展涉邪教问题调查研充，提出对策和建议；协调指导全区反邪教相关工作，统筹部署开展重大斗争活动。
（六）协调推进全区基层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基层综治维稳机制，协调指导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建设，组织推进全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七）监督和支持区级政法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检查区级政法单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指导和协调政法单位密切配合，完善与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衔接和协作配合机制，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八）指导推动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协助组织部门加强政法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指导全区政法系统人才队伍建设，承担全区政法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九）落实区委全面依法治区领导机构的决策部署，分析研判全区政治安全形势和法治建设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指导和协调区级政法单位维护政治安全工作和执法司法相关工作。
（十）了解掌握和分析全区政法舆情动态并提出对策建议，加强涉及政法系统重大舆情的风险评估和监测报送，指导和协调政法单位和有关部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统筹指导全区政法宣传工作，做好政法系统先进典型培育和评选推荐工作。
（十一）统一全区政法单位思想和行动，研究和协调区级政法单位之间、区级政法单位与部门、街道之间有关重大事项。统一管理区委平安建设工作办公室。
（十二）组织推动区级政法各部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协助区纪委监委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十三）负责本机关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十四）承办区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法委员会决算单位构成
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法委员会下设3个科室：办公室、综治科、维稳科。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属一级预算单位，决算包括部门本级（机关）决算，无二级决算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8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10人，其中行政编制10人；实有人员13人，其中行政13人。单位管理的退休人员5人。







政法委人员情况表
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8年，阎良区政法工作紧扣区委中心工作，把“防风
险、促发展、解难题、补短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平安鼎”创建为抓手，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努力打造阎良政法铁军，全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的稳定，平安鼎考核位居全市各区县第一。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8年度本年收入合计381.29万元，较上年增加88.19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平安鼎”创建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2）2018年度本年支出合计381.29万元，比上年增加88.19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平安鼎”创建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并用图表进行辅助说明）
2018年本年收入合计381.29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381.29万元，占总收入的100%，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81.2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8年本年支出合计381.29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249.33万元，占总支出的65.4%，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218.22万元和公用经费31.11万元。
（2）项目支出131.96万元，占总支出的34.6%，是为完成政法、综治、维稳、反邪教、国家安全、扫黑除恶等工作任务，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综治维稳项目67万元，其他防范邪教、国安、涉法涉诉救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项目64.96万元。








（二）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381.29万元，较上年增加88.19万元，主要原因增加了“平安鼎”创建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381.29万元，比上年增加88.19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平安鼎”创建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81.29万元，按支
出功能科目分，包括: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81.29万元。包括行政运行249.33万元，是反映行政单位的基本运行支出；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31.96万元，主要用于综治、维稳防范邪教、国安、涉法涉诉救助、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项目的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49.3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18.22万元，公用经费31.11万元，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15.8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15.81万元%。
(三)2018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0.3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39万元。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比2017年增加0.04万元，增长10.3%,其中：
（1）2018年我单位因公出国实际支出0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
（2）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与上年相比无变化。
（3）公务接待费用支出0.39万元，主要包括执法监督、平安建设、维护稳定、反邪教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检查接待，较2017年增长10.3%，累计接待17批次、55人。增长原因在于，2018年增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接待增多。
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培训费支出2.56万元，主要是政法、综治、维稳培训支出，较2017年增加2.36万元，增加91.5%，原因是增加“平安鼎”创建工作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后，增加了多批次培训。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会议费支出0.68万元，较2017年增加了0.68万元，增加100%，原因是召开了全区“平安鼎”创建大会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安排部署大会。
六、2018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8年本单位对基层综合治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基金、防范邪教经费、维护稳定工作经费、司法救助资金等5个专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31.96万元。
七、2018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49.33万元，用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其中：行政单位1户，合计249.33万元，占机关运行经费的100%；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2017年同口径增加较上年增加36.43万元，主要原因是临时成立区委平安办、区扫黑办，临时借调10名工作人员，增加具体工作任务，支出增多。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没有公务车辆。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九、2018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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